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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数环许〔2026〕3005号


关于光舟科技（无锡）有限公司

《AR衍射光波导模组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光舟科技（无锡）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光舟科技（无锡）有限公司《AR衍射光波导模组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报告表）及相关文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报告表结论，同意建设单位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四支路8、10号斯达二期2层及3层东侧，租赁无锡市斯达自控设备有限公司空置厂房，进行AR衍射光波导模组生产建设项目。项目总投资额2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60万元，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70万套光波导显示模组的生产能力。

二、在项目工程设计、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应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1.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、水洗废水经“中和”预处理，预处理达标后与纯水制备浓水一起接管城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，污水接管执行《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9731-2020）表1中（显示器件及光电子器件）间接排放标准。

2.项目旋涂、烘烤、压印、擦拭、剥离去胶、点胶贴合、UV固化等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，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1标准，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、颗粒物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3标准，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、氨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1二级新改扩建标准，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2标准。

3.严格落实报告表所述各类噪声防治措施，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。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3类标准。

4.固废处置措施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，危废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，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。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和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场所的设置应严格落实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、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以及《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》（苏环办〔2024〕16号）等有关要求。

5.按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（苏环控〔1997〕122号）的要求规范化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。

三、本项目正式投产后，公司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核定如下：

1.大气污染物（有组织）：非甲烷总烃≤0.5171吨。

2.水污染物（接管考核量）：废水排放量≤5657.8吨、COD≤1.5738吨、SS≤0.8058吨、氨氮≤0.042吨、总磷≤0.006吨、总氮≤0.06吨。

3、固体废物：零排放。

四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设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。

五、项目产生实际排污前须对照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完成排污登记或许可证申领，未完成排污登记或取得排污许可证，不得排放污染物。竣工后须按规定办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。

六、项目建设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无锡市梁溪生态环境局负责。

七、该审批意见从下达之日起五年内有效。如有不实申报，本行政许可自动失效；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重新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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